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67號

聲  請  人  游本鏗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趙延順、趙嘉文間請求交付帳冊等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739

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006號），並聲請訴訟救

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

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

經濟上之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2035號裁

定意旨參照）。又聲請訴訟救助，依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2

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請求

救助之事由，是法院調查聲請人是否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

專就聲請人提出之證據為之，如聲請人並未提出證據，或依

其提出之證據，未能信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主張為真

實，即應將其聲請駁回，並無依職權調查或定期命補正之必

要（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再當

事人於下級審曾經繳納裁判費，而於訴訟進行中不能釋明其

經濟情況確有重大之變遷，不得遽為聲請訴訟救助（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抗字第5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

度訴字第739號判決提起上訴，並就上訴裁判費聲請訴訟救

助，僅泛稱：伊為解散前百爾芝蓮生技有限公司（下稱百爾

公司）之股東，百爾公司代銷凱蓮恩有限公司之保健食品即

左旋胺基酸、飛樂鈣、保體倍力、百菇精華等，而有淨利新

臺幣（下同）6,000多萬元未分配予伊，加上疫情期間經濟

肆虐，造成伊經濟陷入困頓，而無資力再支出上訴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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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2元云云（見本院卷第7頁），並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

證據，以釋明其確實無力繳納本件上訴裁判費。又聲請人曾

於民國113年4月15日繳納一審裁判費17,335元，有士林法院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39

號卷第56頁），聲請人亦未釋明其於原審後之經濟信用有何

重大變遷致其無資力支付訴訟費用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

聲請人本件聲請訴訟救助，於法自有未合，不應准許。則聲

請人聲請本件訴訟救助既經駁回，自應補繳上訴裁判費，如

未遵期補正，其上訴自非適法而應逕予駁回，併予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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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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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67號
聲  請  人  游本鏗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趙延順、趙嘉文間請求交付帳冊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73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006號），並聲請訴訟救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經濟上之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203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訴訟救助，依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請求救助之事由，是法院調查聲請人是否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專就聲請人提出之證據為之，如聲請人並未提出證據，或依其提出之證據，未能信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主張為真實，即應將其聲請駁回，並無依職權調查或定期命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再當事人於下級審曾經繳納裁判費，而於訴訟進行中不能釋明其經濟情況確有重大之變遷，不得遽為聲請訴訟救助（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5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39號判決提起上訴，並就上訴裁判費聲請訴訟救助，僅泛稱：伊為解散前百爾芝蓮生技有限公司（下稱百爾公司）之股東，百爾公司代銷凱蓮恩有限公司之保健食品即左旋胺基酸、飛樂鈣、保體倍力、百菇精華等，而有淨利新臺幣（下同）6,000多萬元未分配予伊，加上疫情期間經濟肆虐，造成伊經濟陷入困頓，而無資力再支出上訴裁判費26,002元云云（見本院卷第7頁），並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其確實無力繳納本件上訴裁判費。又聲請人曾於民國113年4月15日繳納一審裁判費17,335元，有士林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39號卷第56頁），聲請人亦未釋明其於原審後之經濟信用有何重大變遷致其無資力支付訴訟費用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聲請人本件聲請訴訟救助，於法自有未合，不應准許。則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救助既經駁回，自應補繳上訴裁判費，如未遵期補正，其上訴自非適法而應逕予駁回，併予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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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006號），並聲請訴訟救
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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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意旨參照）。又聲請訴訟救助，依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2
    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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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就聲請人提出之證據為之，如聲請人並未提出證據，或依
    其提出之證據，未能信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主張為真實
    ，即應將其聲請駁回，並無依職權調查或定期命補正之必要
    （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再當事
    人於下級審曾經繳納裁判費，而於訴訟進行中不能釋明其經
    濟情況確有重大之變遷，不得遽為聲請訴訟救助（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抗字第5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
    度訴字第739號判決提起上訴，並就上訴裁判費聲請訴訟救
    助，僅泛稱：伊為解散前百爾芝蓮生技有限公司（下稱百爾
    公司）之股東，百爾公司代銷凱蓮恩有限公司之保健食品即
    左旋胺基酸、飛樂鈣、保體倍力、百菇精華等，而有淨利新
    臺幣（下同）6,000多萬元未分配予伊，加上疫情期間經濟
    肆虐，造成伊經濟陷入困頓，而無資力再支出上訴裁判費26
    ,002元云云（見本院卷第7頁），並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
    據，以釋明其確實無力繳納本件上訴裁判費。又聲請人曾於
    民國113年4月15日繳納一審裁判費17,335元，有士林法院自
    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39號
    卷第56頁），聲請人亦未釋明其於原審後之經濟信用有何重
    大變遷致其無資力支付訴訟費用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聲
    請人本件聲請訴訟救助，於法自有未合，不應准許。則聲請
    人聲請本件訴訟救助既經駁回，自應補繳上訴裁判費，如未
    遵期補正，其上訴自非適法而應逕予駁回，併予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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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者，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無資力，係指窘於生活，且缺乏經濟上之信用者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203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訴訟救助，依民事訴訟法第109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請求救助之事由，是法院調查聲請人是否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專就聲請人提出之證據為之，如聲請人並未提出證據，或依其提出之證據，未能信其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主張為真實，即應將其聲請駁回，並無依職權調查或定期命補正之必要（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再當事人於下級審曾經繳納裁判費，而於訴訟進行中不能釋明其經濟情況確有重大之變遷，不得遽為聲請訴訟救助（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5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39號判決提起上訴，並就上訴裁判費聲請訴訟救助，僅泛稱：伊為解散前百爾芝蓮生技有限公司（下稱百爾公司）之股東，百爾公司代銷凱蓮恩有限公司之保健食品即左旋胺基酸、飛樂鈣、保體倍力、百菇精華等，而有淨利新臺幣（下同）6,000多萬元未分配予伊，加上疫情期間經濟肆虐，造成伊經濟陷入困頓，而無資力再支出上訴裁判費26,002元云云（見本院卷第7頁），並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其確實無力繳納本件上訴裁判費。又聲請人曾於民國113年4月15日繳納一審裁判費17,335元，有士林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39號卷第56頁），聲請人亦未釋明其於原審後之經濟信用有何重大變遷致其無資力支付訴訟費用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聲請人本件聲請訴訟救助，於法自有未合，不應准許。則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救助既經駁回，自應補繳上訴裁判費，如未遵期補正，其上訴自非適法而應逕予駁回，併予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